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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 女 士 ︰

㆓零零零年㆕月七日㆓零零零年㆕月七日㆓零零零年㆕月七日㆓零零零年㆕月七日

立法會環境事務委員會會議立法會環境事務委員會會議立法會環境事務委員會會議立法會環境事務委員會會議

在 ㆓ 零 零 零 年 ㆕ 月 七 日 立 法 會 環 境 事 務 委 員 會

會 議 ㆖ ， 我 們 同 意 提 供 更 多 資 料 ， 以 說 明 城 市 規 劃 委 員

會 (城 規 會 )與 郊 野 公 園 及 海 岸 公 園 委 員 會 (郊 委 會 )按 甚

麼 程 序 來 劃 定 擬 議 北 大 嶼 郊 野 公 園 擴 建 部 分 的 界 線 。

與 其 他 城 市 規 劃 的 建 議 ㆒ 樣 ， 郊 野 公 園 界 線 的

劃 定 ， 是 經 過 與 不 同 政 府 部 門 和 諮 詢 機 構 交 流 意 見 的 結

果 。 在 擬 議 北 大 嶼 郊 野 公 園 擴 建 部 分 的 劃 界 過 程 ㆗ ， 城

規 會 與 郊 委 會 都 曾 積 極 參 與 其 事 。

有 關 指 定 北 大 嶼 郊 野 公 園 擴 建 部 分 的 建 議 ， 於

㆒ 九 九 ㆔ 年 ㆓ 月 在 “ 全 港 發 展 策 略 檢 討 ” ㆗ 首 次 提 出 。

當 局 曾 就 此 事 諮 詢 城 規 會 ， 而 該 會 自 此 亦 在 規 劃 方 案 ㆗

把 有 關 土 ㆞ 範 圍 劃 作 郊 野 公 園 的 可 能 選 址 ， 等 待 當 局 作

出 正 式 指 定 。 其 後 ， 我 們 進 行 了 內 部 諮 詢 ， 並 根 據 有 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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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 ㆞ 範 圍 的 目 前 和 預 計 發 展 以 及 所 接 獲 的 意 見 ， 對 擬 議

郊 野 公 園 的 界 線 作 出 了 適 當 的 調 整 ， 有 關 修 改 城 規 會 是

知 道 的 。 當 局 就 北 大 嶼 新 市 鎮 建 議 發 展 大 綱 圖 在 ㆓ 零 零

零 年 五 月 十 ㆓ 日 諮 詢 城 規 會 ， 有 關 大 綱 圖 在 當 其 時 亦 已

顯 示 擬 議 北 大 嶼 郊 野 公 園 擴 建 部 分 。

郊 委 會 是 根 據 《 郊 野 公 園 條 例 》 設 立 的 法 定 機

構 ， 負 責 就 有 關 郊 野 公 園 及 特 別 ㆞ 區 事 宜 向 當 局 提 供 意

見 。 當 局 在 建 議 北 大 嶼 郊 野 公 園 擴 建 部 分 的 界 線 時 ， 已

考 慮 過 有 關 部 門 的 意 見 ， 並 根 據 《 郊 野 公 園 條 例 》 的 條

文 諮 詢 郊 委 會 。 郊 委 會 在 ㆓ 零 零 零 年 五 月 ㆓ 十 五 日 的 會

議 ㆖ 表 示 支 持 該 建 議 界 線 。 當 局 會 在 短 期 內 在 憲 報 登

有 關 界 線 ， 並 打 算 在 明 年 年 初 正 式 指 定 該 ㆞ 區 為 郊 野 公

園 。

在 ㆓ 零 零 零 年 ㆕ 月 七 日 立 法 會 環 境 事 務 委 員 會

的 會 議 席 ㆖ ， 有 委 員 詢 問 我 們 北 大 嶼 郊 野 公 園 擴 建 部 分

的 指 定 工 作 會 否 影 响 城 規 會 日 後 處 理 相 關 ㆞ 區 的 城 市 規

劃 工 作 。 正 如 ㆖ 文 指 出 ， 我 們 在 諮 詢 郊 委 會 之 前 ， 城 規

會 已 積 極 參 與 有 關 的 規 劃 程 序 。 因 此 ， ㆖ 述 之 顧 慮 實 無

必 要 。 倘 若 城 規 會 日 後 對 劃 定 北 大 嶼 郊 野 公 園 擴 建 部 分

的 界 線 有 不 同 意 見 ， 有 關 意 見 將 會 轉 達 郊 委 會 審 議 。

環 境 食 物 局 局 長

(梁 何 綺 文         代 行 )

㆓ 零 零 零 年 七 月 十 ㆓ 日


